
附件
明溪县级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

类型
序
号

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
收费文件（文

号）
定价部门

行业主管
部门

是否

涉企

是否
行政

审批
前置

是否
涉进

出口
环节

备
注

交通服
务收费

1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公共文化、交通、体育、医疗、

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（库

、泊位），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

车场（库、泊位）收费

一、县医院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：1.首小时2元/辆，停车时间不足15分钟

（含15分钟）免费，超过15分钟不足1小时(含1小时)按1小时收费。2.首小时

后按每小时1元/辆加收，不足1小时（含1小时）按1小时收费。3.每辆车每日

封顶收费10元。二、道路泊车：1.一级路段：前30分钟免费，1小时内3元，

超过1小时之后每30分钟加收1元。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算，每日（自然

日）每车位封顶收费15元。2.二级路段：前30分钟免费，1小时内2元，超过1

小时之后每小时加收1元。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，每日（自然日）每车位封

项收费12元。三、停车场：1.一级停车场（不包括夜闻经挤停车场和公共服

务区域停车场，全天收费）：前30分钟免费，2小时内3元，超过2小时之后每

小时加收1元。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，每日（自然日）每车位封顶收费10元

。2.一级停车场（公共服务区域停车场，全天收费）：前90分钟免费，2小时

内3元，超过2小时之后每小时加收1元。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，每日（自然

日）每车位封顶收费10元。3.一级停车场（夜间经济停车场，收费时间：上

午0：01至晚上18：00、晚上：22：01至晚上24：00）：前60分钟免费，2小

时内3元，超过2小时之后每小时加收1元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，每日（自

然日）每车位封顶收费10元。4.二级停车场（全天收费）：前30分钟免费，2

小时内2元，超过2小时之后每小时加收1元。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，每日

（自然日）每车位封顶收费10元。5.简易停车场（全天收费）：前120分钟免

费，3小时内2元，超过3小时之后每小时加收1元。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，

每日（自然日）每车位封顶收费6元。

明价〔2015〕16号

、明发改〔2019〕

56号

县价格主管部门 县住建部门 否 否 否

公用事
业服务
收费

2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

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9元/月·户 明政〔2006〕13号 县人民政府 县住建部门 否 否 否

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

1.机关事业单位、部队、团体、企业，按上年末实际在册职工人数，每人每

月3元标准收取。2.营业性场所。(1)宾馆、饭店、招待所、旅社，以实际住

客率计算，按5元/月·床位征收。(2)商场、门市、商店、照相馆、美容美发

、酒店、餐馆、小吃店、桑拿中心、普通浴室：①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（含

50平方米）的，按0.8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②50－200平方米的部分，按0.50

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③200-500平方米的部分，按0.30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

④50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，按0.15元/月·平方米征收。(3)车站、停车场，按

0.3元/月·平方米征收。(4)影剧院、歌舞厅、咖啡厅，按0.5元/月·平方米

征收。(5)修理场所、废品收购站，按1元/月·平方米征收。(6)室内小商品

市场、服装市场、装饰材料市场，按10元/月·摊征收；农贸市场内经营的摊

位，按30元/月·摊征收；早市、夜市摊及其它固定、流动摊点、大排档，按

2－4元/天·摊征收。3.交通运输车辆：小型轿车（6座以下）按4元/月·辆

征收；中巴按8元/月·辆征收；大客车按10元/月·辆征收；货运车（含农用

车、拖拉机）按吨位2元/月·吨征收。

明政〔2006〕13号 县人民政府 县住建部门 是 否 否

3 污水处理费（按经营服务

性收费管理的）

居民污水处理费 0.85元/吨

明价〔2016〕15号 县人民政府 县住建部门

否 否 否

非居民污水处理费 1.2元/吨 是 否 否

其他特
定服务
收费

4 住房物业管理费 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

一级：1.多层住宅0.85元/m2
·月；2.电梯住宅1.5元/m2•月。二级：1.多层住

宅0.75元/m2·月；2.电梯住宅1.2元/m2•月。三级：1.多层住宅0.65元/m2·
月；2.电梯住宅0.9元/m2•月。四级：1.多层住宅0.55元/m2·月；2.电梯住宅

0.75元/m2•月。五级：1.多层住宅0.5元/m2·月；2.电梯住宅0.65元/m2•月。

收费标准可以在相应等级收费标准基础上上下浮动 10%。

明发改〔2024〕59号
县价格主管部门

会同县住建部门
县住建部门 否 否 否


